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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

第三轮审核问询函 
 

审核函〔2023〕030007 号 

 

杭州大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杭州大

地海洋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大地海洋）发行

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文件进行了审

核，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。 

1．经核，2022年 5月 18 日，本次收购标的浙江虎哥环境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标的资产）实际控制人唐伟忠要求标的资产供

应商杭州帅都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帅都建筑）将其

侄子（女）和标的资产副总经理的 4套房子约 200 万元装修费，

计入标的资产子公司虎哥（新昌）环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新昌

虎哥）的装修费中；2022 年 7 月 11 日，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新

昌虎哥同时向帅都建筑支付工程款，分别为 110.51万元、111.61

万元，次日，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张杰来收到帅都建筑员工林芹

转账 2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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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上市公司结合相关工程款的实际用途和标的资产相关会

计处理及依据，补充披露上述事项是否构成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

对标的资产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，如是，进一步披露上述非经营

性资金占用的解决情况，以及截至目前是否仍存在非经营资金占

用情形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

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的规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上市公司关注重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

等情况，请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事项进行核查，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

时一并提交。若无重大舆情情况，也请予以书面说明。 

 

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，回复内

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，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

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。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，除按规定豁

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，并以楷体加粗标明；

要求说明的事项，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。

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

书。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，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

修改，均应报告我所。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

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，

上市公司、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保证回

复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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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《重组审核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披露问

询意见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。如不能按照《重

组审核规则》规定的问询回复时限披露的，应当至迟在期限届满

前 2 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申请，经我所同意后在 2

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的影

响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4 月 14 日 


